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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合作平臺提供間接移轉稅之相關指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OECD、UN以及世界銀行聯合成立之租稅合作平臺（The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on Tax）應G20發展工作小組（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DWG）的倡議，

於6月4日發布了適用於發展中國家之間接移轉稅相關指引（以下簡稱“指引”）。該指引係整合

2017及2018年公開徵詢意見之回饋所編撰。

間接移轉稅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關注之議題。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對於擁有特定資產（如礦產、

電信經營許可）之本土企業，傾向於對其間接移轉課徵資本利得稅。在OECD抑或UN之租稅協定

範本下，皆認為所在地國家有權對於間接移轉不動產所產生之資本利得課徵資本利得稅。然而，

間接移轉稅之施行於各國卻大相逕庭，並可大致總結為兩類課稅模式。該指引探討所在國對於間

接移轉之課稅權，分析間接移轉在現行租稅協定框架下之現狀，並比較兩類間接移轉課稅模式其

內容與實務上之優缺點。同時，亦呼籲各國間接移轉稅之施行應趨向一致，以消除各國間雙重課

稅與租稅仲裁頻繁等情事。

間接移轉之定義

如下圖範例所示，當本國公司（B公司）出售其擁有之特定資產，此為直接移轉。與此相對應，B

公司之外國股東（A公司）出售B公司之股票予C公司，以達到轉讓特定資產之效果時，B公司所

持有之資產即被A公司進行了間接移轉。本文以下之課稅模式比較將以此範例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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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需注意中國之稅收法規所指稱之間接移轉與本次指引之間接移轉的概念有所不同。中國國家稅

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7號所稱之間接移轉，為外國母公司移轉外國子公司之股權，進而間接移轉

了中國孫公司股權之情形。而上圖範例中，外國母公司移轉國内子公司之股權，進而間接移轉子

公司所持有之資產，在中國將被視為直接移轉課稅。

租稅協定之相關規定

目前，OECD及UN之租稅協定範本（Model Tax Convention）皆有相關條款規定，特定不動產所

在國對於因間接移轉產生之資本利得，該不動產所在國擁有課稅權。前述規定，以移轉發生前

365天内之任意時刻，擁有該不動產公司之價值50%以上係由該不動產直接或間接組成為限。

此外，不動產所在國應在國内法中訂定相應條款，例如清楚界定不動產範圍、制定相關課稅細則

等，以建立不動產所在國之課稅權。

間接移轉課稅模式之比較

對於間接移轉的課稅模式，可分為：一、視為本國公司直接移轉模式；二、針對外國公司的課稅

模式。以下試對間接移轉之兩種課稅模式比較之。

第一類課稅模式——視為本國公司（B公司）直接移轉

因間接移轉交易執行後，資產之實質擁有者將有所變更，第一類課稅模式旨在將間接移轉交易視

為本國公司（B公司）直接移轉或處分其資產，針對其產生之資本利得當作稅基予以課稅。此類

課稅模式需建立在國內稅法必須將間接移轉交易視同本國公司（B公司）直接移轉其資產之基礎

下方能成立。在此課稅模式下，間接移轉稅之納稅義務人為本國公司（B公司），而非移轉本國

公司股權之外國股東（A公司）。此類課稅模式之優缺點整理如下：

視為本國公司直接移轉

優點

► 資產所在國可以較有效且直接地對擁有資產的本國公司（B公司）課稅

► 由於首次間接移轉已按國內規定課稅，其稅上之資產成本亦可相對應被墊

高，可避免國內後續移轉之雙重課稅

► 資產所在國對其本國公司（B公司）課徵之稅負，不會受租稅協定之限制

與影響

缺點

► 因間接移轉係因外國公司（A公司）進行交易而產生，可能造成重複課稅，

並與租稅協定抵觸

► 因為本國公司（B公司）並未實際收取交易之價款，可能並無足夠資金以

繳納稅款

► 使少數股東曝險於因多數股東決議所產生之間接移轉稅負

► 本國公司（B公司）必須隨時掌握其持有資產狀態，了解是否發生外國公

司間接移轉



第一類課稅模式需仰賴對於與間接移轉相應資產的鑑價以確定課稅基礎，通常適用於課稅能力較

為欠缺之國家。

第二類課稅模式——針對外國公司（A公司）的課稅模式

第二類課稅模式將直接針對移轉股權之外國公司（A公司）所產生之利得進行課稅，此類課稅模

式需建立在該國國內稅法有來源所得課稅之概念方能成立，因為外國公司（A公司）唯有在產生

課稅國之來源所得時，該國方有權利對其課稅。在此課稅模式下，境外間接移轉稅之納稅義務人

即為移轉股權之外國公司（A公司）。此類課稅模式之優缺點整理如下：

第二類課稅模式下，資產所在國除了須有來源所得課稅之規定外，亦可以課稅資產規定

（Taxable Asset Rule）予以補充，規定間接移轉不動產占股權之門檻，並規定按比例計算源自

於該不動產之資本利得計算間接移轉之稅負。此外，資產所在國還應具備完善之扣繳規定。

我們的觀察

根據我國與他國簽訂之租稅協定，通常涵蓋間接移轉之規定。即當外國公司移轉台灣股權，而該

股權價值主要源自於不動產時，台灣得享有課稅權。惟依據台灣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外國公

司移轉台灣子公司股權若屬證券交易，適用證券交易所得免稅。

反觀台灣間接移轉外國之資產時，應留意相關課稅權的歸屬。若按照租稅協定，由對方國享有課

稅權，且該國國內法有對間接移轉課稅規定，則該間接移轉資本利得須於該對方國課稅，而各國

對於不動產定義又不盡相同，亦須在股權移轉前特別留意並與專家討論。同時，台灣公司移轉該

海外子公司股權，無論當地國是否有課稅權，均須於台灣按20%之稅率課稅，惟此時公司可依所

得稅法第3條第2項，提出於取得當地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憑證，自應納稅額中扣抵，以避免雙重

課稅之情事。

針對外國公司的課稅模式

優點

► 較能保有資產擁有者與其母公司之獨立個體關係，因交易之決定為外國公

司（A公司）所作成，外國公司為間接移轉之納稅義務人

► 外國公司（A公司）依據租稅協定，針對其外國來源所得可以享有相關之

優惠措施，可以有效降低重複課稅之可能性

缺點

► 資產所在國對外國公司（A公司）之所得較難掌握，須透過扣繳機制執行

對外國公司之課稅（以中國為例，擁有資產之國内公司為扣繳義務人）

► 扣繳機制需建基在資產擁有者瞭解其母公司股權變更情況之前提

► 因間接移轉之納稅義務人為外國公司（A公司），本國公司（B公司）之稅

上成本並未被墊高，若發生後續移轉，將造成重複課稅

► 可能受各國所簽訂個別租稅協定條款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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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擁有豐富自然資源之開發中國家，對於本國自然資源受間接移轉時是否能行使課稅權存在隱

憂。採礦權以及其他具備地方特性資產（例如：電信業之營業權）之間接移轉亦受到廣泛關注。

另一方面，受疫情之影響，許多國家亦開始找尋更多稅收來源，各國政府課徵間接移轉稅之風險

相應增加。如有受相關影響之企業者，不可不慎各國對於間接移轉課稅之後續發展。如有進行境

外間接移轉之情形，亦應提前規劃，譬如確定間接移轉相關課稅權之涵蓋範圍，並在資產所在國

當地繳納稅款後及時取得納稅憑證，俾在台灣後續計算所得稅時進行扣抵。

我們亦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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